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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逃亡犯罪的治理及启示

杨丛笑

摘  要｜逃亡犯罪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就有了记载。逃亡本就是对现有统治秩序的抗拒和趋避，而采用各种手

段脱逃更是对王朝权威的藐视和激烈反抗。有清一代，逃亡犯罪突出，本文选取旗下奴仆、兵丁、罪犯

这三类典型逃亡主体，基于档案史料，分析清代逃亡犯罪的产生原因，通过对清律中有关条文及变化的

分析，勾勒出清代逃亡犯罪的缉捕与惩治制度，立足当时的社会环境，揭示清代逃亡犯罪重心与国家统

治策略变化的内在联系，以期丰富学界对清代逃亡犯罪的研究。总的来说，清代逃亡犯罪的治理呈现出

审时度势、追求实效的特点，作为决策意志因时而动的典范，展现了传统法律制刑用刑灵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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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曰：“亡，逃也。引申之则谓失

为亡。”是指脱离原有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而去往

他处的行为，先秦典籍中记载的“奔”“出居”“放”

即指此意。法律意义上的“亡”是经由国家意志规

范后的非法脱籍行为，含有一定贬义色彩，凡未经

国家允许、未经合法手续，私自脱离原籍的均可谓

之逃亡。逃亡的主体非常广泛，奴婢、刑徒、军士、

官吏、流民均可成为逃亡者，因此逃亡犯罪一直是

封建社会长期存在且较为棘手的问题，历代都制定

了诸多禁逃捕逃的法律。如《法经》中专设“囚法”

和“捕法”两篇，秦汉律中设《捕律》缉捕逃亡，

张家山汉简出土的《二年律令》中有单独的“亡律”

规定不同类型的逃亡。作为封建法典之典范的《唐

律疏议》中也专设《捕亡律》涉及到逃亡犯罪的缉

捕。关于主体逃亡后的监司责任、逃后为盗、捕亡

的告赏都散见于当时的法律条文中。关于逃亡犯罪，

学界已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1］但是，对

于清代逃亡犯罪的典型类型，具体的缉捕程序、惩

［1］主要研究成果有：张功：《秦朝逃亡犯罪探析》，

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6 期；

闫晓君：《秦汉时期的捕律》，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9 年第 2 期；闫晓君：《张家山汉简〈亡律〉考论》，

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柏

桦：《明清州县狱囚的脱逃与处置》，载《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 年 5 月第 36 卷第 3 期；张传玺：《秦

及汉初逃亡犯罪的刑罚适用和处理程序》，载《法学研究》

202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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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特点及其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内在联系尚有拓展余

地，故本文选取旗下家奴、兵丁和罪犯三类典型主体

为切入，试图勾勒出清代逃亡犯罪治理的大致轮廓。

一、清代逃亡犯罪的类型

（一）旗下奴仆逃亡

在长达一百多年里的清初社会中，始终存在着

奴仆的逃亡和统治阶级的禁逃斗争，清代关于旗下

奴仆禁逃的法令被称为“逃人法”，与清初的“剃

发”“圈地”“投充”等政令被历史研究者视为一

项“弊政”。奴隶逃亡在历代逃亡犯罪史上由来已

久，早在战国时期楚国的仆区法，晋国的董逋法就

有禁止窝藏逃奴的规定，秦汉律中保护主人对奴隶

的私人占有，规定奴隶逃亡由官府施以黥刑，唐宋

律亦将奴隶视为贱民，规定奴婢逃亡计日处以杖刑。

但从以往的法律规定和实施来看，统治者仅将奴隶

逃亡视为一种普通的逃亡犯罪予以规制，从未有任

何一朝像清代这样将奴仆逃亡视为重于盗贼的“第

一急务”。

清初的奴隶制度与八旗组织密不可分，八旗是

国家早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军事的组织形式和社会

生活方式，由于众多的“诸申”［1］阶层大多编入

八旗为兵，故“阿哈（奴仆）”［2］组成的庄园经

济成为维系八旗运转的物质保障，八旗贵族也以拥

有奴隶多少作为衡量财富的依据。因此，旗下奴仆

逃亡等有损八旗利益的行为，必然会招致统治者的

重点打击。从清入关之前的“逃人定例”到入关后

以《督捕则例》为核心的逃人法令，统治者针对不

同的社会形势和统治需要，制定了一系列严惩窝主

与逃人的措施与法令，其株连范围之广、持续时间

之长、刑罚之严苛前所未有，是清代逃亡犯罪史中

最富有特色的部分。直至康熙三十八年，清廷将督

捕逃人事务“归并刑部审理”，才标志着“逃人法”

作为一项特殊立法开始走向正轨，成为普通刑事案

件中的一部分。

（二）兵丁逃亡

兵丁逃亡亦是清代逃亡犯罪的重要主体。在清

代，凡是士兵无故脱离其所隶属的军事单位，或对

军事行动起到负面作用的人，一般都会按照逃兵来

处罚。清代国家的常备武装包括旗兵和绿营兵两大

类，旗兵以满、蒙、汉八旗为组织，分为京营和驻

防，负责京师及各省要冲的驻守。绿营则是为了弥

补八旗战力不足，建立的以汉兵为主体的武装力量。

绿营兵世代为军，数量庞大，负责全国各地的卫戍

和杂役。清中叶后，国家承平日久，社会矛盾逐渐

凸显，国库空虚、军备废弛，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

京营或是各省驻防都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严重威

胁着国家安全，因此，兵丁逃亡成为清代逃亡犯罪

新的重心。

根据逃亡主体不同，可以将清代的兵丁逃亡分

为八旗兵丁逃旗与绿营兵丁逃军两类。八旗兵丁被

统治者视为最为可靠的力量，是“立国之本”，因

此禁止旗民交产、杂处及从事工商、演戏等有损旗

人的颜面和八旗制度的行业，由国家统一供养。随

着社会安定，人口大量滋长，加之土地兼并及社会

风气腐化的冲击，不少旗地流失，旗人因贫困而破

产，只得脱离旗籍自谋生路，逃旗问题开始凸显。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乾隆时期开始采取腾挪兵

额、移丁屯垦［3］等方式来缓解八旗生计问题。然

而这些被遣出的旗丁不愿背井离乡到边疆驻防和屯

垦，不断从驻地逃回，逃旗数量激增。因此，这一

时期有关逃兵的法令最为严格，修订也最为频繁，

仅“另户旗人逃走”一条在乾隆朝就修改了十次之

多，［4］足见旗兵逃旗问题的棘手。与八旗兵丁逃

亡呈现出阶段性所不同的是，绿营的逃亡是一以贯

之的，且随着王朝控制力衰弱而日趋严重。清代的

绿营大体沿袭明代卫所制度而来，明季军户逃亡案

件频发，清代虽以招募土著、严禁私役等方式改善

营丁处境，但营兵仍因军纪废弛、管理腐败、晋升

狭隘而逃亡，尤其是清中叶后，绿营逐渐超越八旗

成为战争中的主力，征调频仍，加剧了兵丁的逃亡。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内忧外患不断，一方面，国家

无力供养数量庞大的八旗和绿营，一些营兵勾结盗

贼，游手恣睢，反成拖累，更多的旗人沦为佃户和

［１］诸申 jusen，满语，即女真之音转，早期满洲的

自称，后被废弃，亦指在满洲内部的平民阶层。

［２］阿哈 aha，满语，包衣阿哈（家奴）之简称，是

满洲社会最下等的阶层。

［3］即将汉兵革退腾出兵额，由满洲旗兵充任各地驻

防及将部分京营旗兵迁往东北等未开发地区屯垦。

［4］［清］薛允升撰，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

存疑点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8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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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逃亡更加普遍，另一方面，清廷的控制力不

断削弱，官僚体系腐败无能，难以动员有效力量遏

制军队的逃亡。

（三）罪犯逃亡

罪犯包括“罪人”与“囚”之谓，“罪人者，

犯罪而未经定拟之称；囚者，已招定罪而未经论决

之称”，故清代的罪犯逃亡是指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的人逃避缉捕和脱离监管的行为。除了罪人拘捕，

清代的监狱还常因狱政管理不善而致使罪犯逃亡。

与逃奴和兵丁相比，罪犯作为统治秩序的激烈反抗

者，已被国家机器惩治和打击，他们的再次脱逃是

对朝廷权威和狱政管理制度的二次挑战，更为刑律

所严禁。

清代罪犯逃亡的形式多种多样，在法律上分为：

罪犯在狱脱逃、徒流人在途、在配脱逃及罪人拘捕

三类，其中“罪人拘捕”，系广义的逃亡，是指“犯

罪事发而逃走及犯罪虽不逃走，官司差人追捕，有

抗拒不服追捕者”的行为。罪犯在狱脱逃是指罪犯

被囚禁后又脱监或解脱锁扭越狱的行为。徒流人在

途、在配脱逃是指罪人在途中或已到配所，于所役

限内而逃者。从档案中看，罪犯逃亡的原因大致包

括管官贿纵、故纵、疏纵等，脱逃后有为匪、行凶、

拒捕、被获、自行投回之分，也有逃亡一次、二次、

三次之分，行为方式还有暴力与非暴力之分，不同

情况下，逃亡者与管理者承担的罪名和责任也不同。

除了严密有关法律，清代还从多方面探索解决狱囚

逃脱问题的办法，例如改善囚犯生存环境、狱囚审

讯、押解、看押等环节，改革狱政制度、加固监舍

等等，但都因吏治的腐败而收效甚微。

二、清代逃亡犯罪的原因

清代逃亡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某一主体的逃

亡往往由社会的、环境的、制度的、个人的因素汇

聚而成，不同逃亡主体虽有其各自的特性，但在逃

亡原因上亦可寻找一些共性。

（一）逃亡主体的生存困境

无论是奴仆还是底层兵丁都是社会中最易受剥

削和压迫的阶层，清制“各镇马兵月给饷银 1.5 两，

无马战兵、守兵月给饷银 1 两，月给米 4 斗”八旗“步

军领催月给饷银 2 两，步军 1.5 钱”这些微薄的薪

俸不仅要用来修整器械鞍辔，维持一家生计，还要

忍受军官的借端侵扣，衍生出诸如“朋扣银”“朋

马银”“小尽银”等公开的军队腐败，层层盘剥之下，

士兵到手的饷银少之又少。在军队数量庞大和清廷

财政状况的双重制约下，薪酬拖欠时有发生，如顺

治年间“秦省十二年兵饷，部拨不敷，外解未至”，

直隶“半载无饷……奉调客旅，嗷嗷饥苦，进退两

难”。清中叶后，通货膨胀加剧，“每麦一石，视

前所定折徵两千之价，已增至数十倍，以此价估拨

兵丁不能糊口”甚至连统治者最为倚重的驻防旗兵

中“足额食粮者不过十之二三”，兵丁迫于生存压

力不得不逃亡另谋出路。

与兵丁相比，旗下奴仆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

在“逃人法”盛行的清初社会里，奴隶没有人身

自由，像牲畜一样被编入八旗将官拥有的托克索

（庄园）中，承担着最繁重的劳役，还要时刻忍

受主人的苛责和打骂，在档案中，随处可见因受

虐待引发逃亡的逃人案件。如顺治十一年，旗下

家奴“孩子”因受主母责打还手，被主人兔儿忒

看见再次责打，“孩子”遂与主人发生争执而将

主人殴死逃亡。［1］顺治十三年，旗下家奴黑子、

根子因被老主子每日打骂不过，遂共谋将主人勒

死而逃亡。［2］可见，这种备受剥削和压迫的生存

困境是逃亡的主要原因。

清代的监狱对罪犯实行报复主义和威赫主义，

虐囚凌囚现象普遍，清人方苞因文字狱被牵连入狱，

所作《狱中杂记》就记录了清代监狱的恶劣环境。

其中写道“狱中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

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

而系囚常余两百余”四五个监舍关押两百余人，空

间极其狭小，犯人的大小便都在狱内，和吃饭饮水

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到了夏天监内的环境就更加恶

劣。“肥虫咬人至酷，蚤虱继之，整夜不止，不终

夕已。疮疫其体，血痕纵横，四壁如绘，狱中第一

苦境也，虫有自壁出者、有自床上缘者、有自梁柱

下坠者，隔以承尘而涂茨其旁隙，则稍得眠。”一

旦春气一动，有人发病，监狱里生病的犯人和未生

病的犯人，活人和死人混杂睡在一起，疫病就更难

［1］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刑部尚书巴哈纳题奴

婢殴死主人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中

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70 页。

［2］同上注，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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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抑制的蔓延［1］。虽然清律对监狱的各项管理制

度有着详尽规定，也严禁狱卒凌虐，但无论从档案

记载还是私人著述来看，监狱的治理实践与法律文本

存在较大悖离。这种恶劣环境，使罪犯很难安心服刑，

一旦寻找到逃亡的机会即使甘冒重刑也要逃亡。

（二）管理问题提供逃亡契机

主人的疏脱与故纵是旗下奴仆逃亡的原因。以

八旗将官为主体的奴隶主在入关之后几乎是马不停

蹄地投入到国家的统一战争中，加之八旗全员皆兵，

留在家中的多为妇孺，看守的疏漏给了奴仆以可乘

之机。顺治二年，刑部上奏的题本中，窝犯刘配世

供称“有女大姐于顺治二年被东兵带来分与正黄旗

哈恺牛录下叶格色为婢……因叶格色往南征，见得

家中无人，遂将女大姐并使女二姐于二年八月内拐

逃”［2］此外，主人离家后，往往将家里的田产和

奴仆委托“庄头”管理，这些庄头往往由汉人充任，

较易与汉族逃奴勾结逃亡，且奴隶耕作的“屯”往

往与主人所居之地相距较远，防范不暇，难以形成

有效防控。除了疏脱，家主故纵也是奴隶大量逃亡

的原因。清初重惩窝主、逃人，对出首之人却赏赐

颇丰，按律逃人被缉拿后，“窝主正法，家产籍没

二分给主，一分偿给拿获或举首之人”，一些家主

为了多得二分籍没的财产，往往有意纵逃，史料中

甚至出现奴仆一年中逃走三四次的记载，这样高的

逃亡率，若非家主有意放纵，在缉捕形势如此严峻

之下又怎能轻易逃亡。

军队的管理也同样松懈。随着军队的大量膨胀，

不少兵丁“在当差之余，兼营他业，或当小贩，或

从事手艺……使训练有所不能施，禁令有所不得

及。”混乱、松弛的管理给了兵丁逃亡可乘之机。

乾隆四十年，逃兵王宗魁本系余丁，跟随赴川，本

营正兵病故遂顶补名粮，在前赴格尔古双碉取水时，

因受苦不过，起意私逃。［3］兵丁栗云高，趁外出

支领盐菜银两时，起意脱逃。［4］兵丁廖君宣在搬

取军装时乘间逃走。［5］可见，军队的管理并不算

严密，兵丁能较为轻易地逃亡。而战时的管理虽然

更紧，却难免疏脱。乾隆朝征缅期间，滇省余丁萧

文斌及云南兵丁朱章，趁与缅匪作战时脱逃回籍［6］。

逃兵张永清在征金川途中乘乱私逃［7］。逃兵伍均

相在作战空隙趁乱私逃。

罪犯被看押或囚禁于高墙之内，总会想方设法

地逃亡，如无狱卒的疏脱或放纵断不能实现。狱卒

放纵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出于受贿，有的出于怜

悯，有的出于疏失，有的出于抗拒不过。道光六

年，河府奏：监犯吴士儒、崔三共谋贿赂禁卒李应

祥，李应祥遂私脱锁竏致使监犯三人由夹道爬墙出

走［8］。盛京刑部奏监犯崔明道因凶器伤人拟军折

枷收禁，欲图出监寻觅盘费，遂贿赂看守之领催云

保得以逃脱。［9］再如嘉庆十二年，桂林所属监犯

廖世滔等十一名罪犯，因逞凶行劫入狱，禁卒孙德

等“因该犯等身带全刑，哀求将手铐暂开，可以自

便。遂瞒官听情，早晚私行开放，其赭色衣裤，又

任脱换浆洗，致令乘间脱逃”［10］这是因怜悯而故

纵的情形。而更多的罪犯是趁着看守管理疏漏，或

玩忽职守而逃脱的。道光十三年，已革头等侍卫李

相清因闻伊父病故，意图越狱，司狱马常柱先经查

监二次，因四更阴雨未按规定续查，且内围墙更夫

张德、外围墙更夫姜宽及在二道门值宿的禁卒方泳

瑞、王连均玩忽职守，漫无觉察致令李相清越狱。［11］

再如绞犯张思亮所处监狱失火，解役等被救火之人

［1］方苞：《狱中杂记》。

［2］刘家驹：《清史拼图》，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04 页。

［3］《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四，档号：04-01-01-0339-024。

［4］《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十六日，档号：04-01-01-0340-031。

［5］《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档号：04-01-01-0369-040。

［6］《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三年七月，档号：03-0339-095。

［7］《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档号：04-01-01-0339-024。

［8］［清］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四）卷五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48 页。

［9］同上注，第 2151 页。

［10］《仁宗睿皇帝实录》卷 186，嘉庆十二年十月，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51 页。

［11］［清］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四）卷五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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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散、无力招架，遂趁无人看管之时，拧断刑具自

行脱逃。

（三）个人因素驱动逃亡

在不同类型的逃亡主体中，思乡是逃亡的第一

大诱因。奴隶、兵丁和罪犯往往远离亲人和故土，

被限制人身自由，这在重视人伦孝道和安土重迁的

古代社会是难以忍受的。以旗下逃奴为例，根据刘

家驹整理的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的顺治年间审

理逃人案件的 178 件档案中，属于逃亡回家的就有

58 起，可见因思乡而逃亡的旗奴，几乎占到了逃人

案件的三分之一。兵丁的逃亡亦是如此，乾隆时期

京旗移驻的旗兵逃亡的主要方向就是京城，畿辅地

区的驻防八旗，因为家在京城，甚至“借潜逃为留

京之计”［1］一些审理兵丁逃亡的案件中也反映了

这一原因。如：逃兵陈在东见同伍兵丁患病遣回，

思念家乡遂起意脱逃。［2］审问逃兵曾映宏供称，

因思念家乡乘间脱逃。［3］逃兵汪汉伯为甘肃营兵，

奉派乌鲁木齐屯田，又由乌鲁木齐派往伊犁，忽思

念家人，潜行逃回。

因病或因逃避劳苦也是逃亡的重要原因。乾隆

三十八年，逃兵蒋怀德出师金川，因染患寒病，受

苦不过，起意私逃［4］。逃兵王有才患腿病，因无

力服役遂起意脱逃。嘉庆二十一年，广东盗犯李胜

先因伤人伙盗被发配充军，后因配所当役辛苦而逃

在附近处所求乞躲避。［5］

还有一些逃亡者因行不法，事发之后畏罪潜逃。

顺治十三年，旗下家奴黑子、根子共谋将主人勒死

后，畏罪而逃。嘉庆十九年，在配遣犯郭晚纠结为

奴盗犯李麻子、林来等发冢开棺，窃取尸衣，复行

脱逃。［6］兵丁马玉在军营奉派背负帐房，因中途

遗失，畏罪潜逃。道光六年，守陵兵丁崔得玉伙同

民人偷猎陵内牲畜，事发后潜逃。［7］

（四）抓捕困难助长逃亡侥幸

如前所述，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疏松的管理引发了

逃亡，而抓捕困难则加剧了主体的逃亡动因。从顺治

三年皇帝谕户部“只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的情

况来看，逃奴的规模是相当庞大的，在“满洲艰辛所

获人口，岂可任其逃去”的方针下，统治者不仅将捉

拿逃奴贯彻到官僚体系内部的运作中，还试图将逃人

的缉捕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保甲制下的每一

个民众都负有缉捕逃人的义务。然而旗下家奴的逃亡

每年仍数以万计，“乃逃亡日众，十不获一”“所获

不及什一”都显示了缉捕的效果十分有限。

在兵丁逃亡较多而处罚严厉的乾隆年间，兵丁

逃亡的缉捕亦十分困难。乾隆三十三年征缅前夕，

鄂宁奏报“四川赴滇之兵，有中途窜逸……各营逃

兵共计三百三十七名，先后拏获正法及畏罪自戕者

共五十四名，未获者二百八十三名”［8］逃兵众多

而捕获尚不及六分之一，连乾隆帝都不禁愤斥：“如

此之多！汝等所司何事？”于是下旨严缉。而在特

旨严缉之下，到乾隆三十八年的五年间，三百余名

逃兵中，才“共获逃兵十二名”。清军征大小金川，

不断有兵丁逃走，而“各省拏获及自行投首者，甚

属寥寥”［9］，仅滇黔两地上报的金川逃兵就有 34 名，

在皇帝申斥比邻协缉之下，至乾隆四十四年奏报时

仅拿获 4 名，仍有未获逃兵 30 名。［10］可见兵丁逃

［1］《髙宗纯皇帝实录》（第十二册）卷 244，乾隆十年七月上，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6 页

［2］全士潮、张道源纂辑，何勤华、张伯元等点校：《驳案汇编》，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版，第 735 页。

［3］“台北故宫博物院编”：“保宁奏报拿获失火逃兵解部治罪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47 辑），故宫博物院

1982—1988 年版，第 74-75 页。

［4］《朱批奏折》，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二日，档号：04-01-01-0323-018。

［5］［清］祝庆祺：《刑案汇览》卷五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51 页。

［6］同上注，第 2161 页。

［7］《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九十六，道光六年三月，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58 页。

［8］“台北故宫博物院编”：“为查明具奏事（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29 辑），故

宫博物院 1984 年版，第 471 页。

［9］《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173，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下，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727 页。

［10］“台北故宫博物院编”：“云贵总督文绶奏遵旨查缉出师金川逃兵事”《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 46 辑），故宫

博物院 1986 年版，第 5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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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甚易而抓获难，即使统治者屡次申斥严缉，也常

因地方广大、山高路险而所获无几，这更强化了兵

丁逃亡的侥幸心理。

清律对于脱逃案犯的缉拿规定得十分详备，凡

“凶犯脱逃及军流遣犯在途在配脱逃，监犯越狱并

盗犯满贯等一应重犯脱逃，州县应造具案由、年貌

册，详请通缉”对于正犯脱逃，要通饬本州县一体

协缉，倘未弋获，应在初参限满之时分咨临省通

缉，以免稽延致使人犯远扬。［1］其中外遣和改遣

重犯脱逃还要行文报部，分咨各直省督抚及盛京、

黑龙江、吉林等处将军，一体严缉。［2］理论上说，

海宇一家，罪犯脱逃，不论隐匿姓名，或奔窜或潜

藏，或在本境或在他境，只要各级官吏尽力缉拿，

没有不获之理，然而缉捕的实效却不尽人意。广西

奏报从乾隆二十四年到乾隆四十五年，未获遣犯脱

逃者达到四百零四名［3］。乾隆五十六年，吉林将

军奏报：通省节年发到遣犯名数清单，内称脱逃未

获遣犯五百二十二名［4］。山东济南等府州县，自

乾隆四十五年到嘉庆二十四年的四十年间，仅奉部

通缉寻常逃遣并军流脱逃未获各犯“不下四五千名

之多”。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逃奴、逃兵或是

逃犯，皆逃者众而获者少，以四海之广追捕一人犹

如大海捞针，加之地方大小事务繁忙，无以专责，

吏治腐败和松弛使得缉捕成本高而成效低，进一步

诱使主体的逃亡。

三、清代逃亡犯罪的缉捕与惩治

不同类型的逃亡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其本质

都是对现有监管秩序的破坏，因而清代法律在逃亡

犯罪的处理上，既有针对不同逃亡主体特性的一面，

亦有其共性的一面。

（一）与逃亡有关的法律制度

1．旗下家奴逃亡的法律制度

惩治旗下家奴的逃人法令在清代法律史上一共

修改过数百次，尤其是顺康年间，几乎年年都在修

改，是清代修订最频繁的法律之一。早期的逃人法

尚未形成统一的法典形式，内容也不系统全面，表

现为汗王的谕令，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清

入关后，参详明律制定大清律，在《户律·户役门》

下增加“隐匿满洲逃亡新旧家人”条，对逃人自首、

隐匿逃人，邻佑连坐、官员考核和案件处理程序作

出规定，标志着逃人法的正式入律。顺治九年又颁

布《隐匿查解逃人功罪例》和《查解逃人例》对于

失于稽查或缉捕有功的官吏进行赏罚。之后清廷设

置“兵部督捕衙门”专司缉捕逃人事务，制定《兵

部督捕则例》进一步规定逃人自首、特殊群体的窝

逃、逃人的缉捕和递解程序，从而与“大清律”一

起构成了奴仆禁逃的法律体系。

2．有关逃兵的法律制度

为了“严征守军士私逃之禁”，清代沿袭《大

明律》中有关逃兵的律例，在顺治三年颁行的大清

律“从征守御官军逃”中规定了处罚逃兵的内容和

原则。该条将逃兵分为“各处守御城池军人”的普

通逃兵和“从军征讨”的战时逃兵，涉及逃兵自首、

知情窝藏、举报等情形。雍正三年修订律例时，对

文内明代遗留下来的诸如“军官、军人、各卫军人”

以及已经裁撤的“在京各卫”等不合时宜的语句进

行删改。乾隆五年颁行《大清律例》又将“里长知

情不首”等量刑不适当的部分进行调整，至此，关

于清代逃兵的律文基本定型。

为了更好适应王朝中后期逃兵问题的新变化，

清代还制定了为数众多的条例，涉及兵丁逃亡的多个

方面。乾隆八年针对驻防旗兵，议定驻防兵丁脱逃条

例［5］乾隆十九年增设：“跟役中途脱逃”“出征护

军私逃”条例，乾隆二十八年定“京外绿营兵丁脱逃”

条例，乾隆五十八年又对“随征兵丁自军营脱逃”条

例重新整合，在条例的规定上也趋于完善。嘉道时期

仅围绕个别条例的修订展开，主要体现在逃兵处罚方

式的变化上。如嘉庆四年将“军务未竣以前投首逃兵

以及拿获之余丁在配所脱逃，正法”的处罚改为“在

［1］［清］王又槐：《办案要略》“论详报”，官箴

书集成本。

［2］《新疆条例说略》“附记新疆杂款”，载杨一凡

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七册），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0 页。

［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147，乾隆四十六年十二

月下，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79 页

［4］《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391，乾隆五十六年十一

月下，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90 页。

［5］［清］吴坤修等编撰，郭成伟主编：《大清律例

根原》卷 46《兵律军政下》，第 2 册，第 7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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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所用重枷枷号三个月，杖责管束”［1］道光六年，

将原例内逃兵发伊犁、乌鲁木齐等处罚内容改为“发

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同治九年，清代逃兵律例最后

修订完成，修订后的“从征守御官军逃”及其所附六

个条例，基本囊括了清代兵丁逃亡的各种情况。

3．有关罪犯逃亡的法律制度

清代关于监狱的管理规定主要见于《大清律例》

《大清会典》《则例》《秋审规章》和监狱制度汇编

之中，其中关于罪囚逃亡的规定集中在大清律例的“捕

亡”，“断狱”门及《处分则例》中。主要条文包括：

（1）“罪人拘捕”规定的拘捕行为是一种广

义的脱逃，其项下“罪人在逃”一款，将脱逃分为“到

官”与“未到官”，罪人在未到官之前逃脱不加逃罪，

只有己到官事发者才照律加逃罪。（2）“狱囚脱

监及反狱在逃”是对罪犯被囚禁而脱监及解脱自

带锁扭越狱的行为及处理。（3）“徒流人逃”是

对徒流、迁徙、充军、囚人已到配所，于所役限内

而逃的规定。其与狱囚脱逃的不同在于，徒流人犯

不是在监狱羁押时脱逃而是在途或在配途中脱逃。 

（4）“主守不觉失囚”和断狱门中的“与囚金刃解脱”

规定了司狱官和狱卒故意或过失丢失囚犯的刑事责

任，此外《吏部处分则例·禁狱》还规定了各级官

吏玩忽职守、失囚纵囚的处分责任。

（二）逃亡犯罪的缉捕方式

1．地方承缉、协缉逃犯

清代各地方为了“严缉捕之责”，确保逃犯无

一漏网，形成了“本任之承缉，后任之接缉，临近

之协缉，直省之通缉”的缉捕之网，其中接缉是承

缉在时间上的延续、通缉是承缉在地域上的扩展，

故地方上对逃犯的缉捕主要是承缉和协缉。

首先、逃案发生后，所属州县印官要立即组织

人员查拿，此即承缉。引起承缉的原因大致包括：具

控、举告和投递逃牌。具控即刑事案件发生后，被害

人或家属呈控到官府，请求缉拿逃犯。顺治十二年，

河间府知府焦名世申称：“据正蓝旗下满洲到县禀称，

有本旗下逃人赵万仓，在八里庄居住。卑职随即差快

手俞之重，拘赵万仓到县”即系因被害人具控引起缉

捕。［2］举告，既包括相关责任人员的举告也包括案

外人的举告。清律规定狱卒对罪囚、邻佑对逃奴、军

官对兵丁的逃亡均有举告义务，否则予以处罚。顺治

十二年，督捕衙门呈报的题本中，“生员王湛称：有

贫人张守玉住村西庙内，口称伊妻系东妇，合村恐日

后连累，我遂举首到官。”乾隆五十五年，发遣人犯

杨光连在途脱逃，复又犯窃，经伊父查知报县拿获，

即系案外人和相关责任人的举告。有些地方还鼓励旁

人缉拿告首，如浙江省“酌定缉捕事宜”规定：“地

保人等首保（罪犯）得实，同（捕役）一体给赏。”［3］

投递逃牌则是清代对于旗下兵丁和家奴逃亡向有关衙

门呈报的必经程序，凡旗下逃亡，责任人须在规定期

限将逃亡情况向有关部门投递，如旗奴逃走，本主不

递逃牌，逃人入官。各旗兵丁逃走，不递逃牌，佐领、

骁骑校俱罚俸一月。如果递牌逾限、漏递逃牌，谎递

逃牌亦处鞭责、罚俸不等。

其次，在缉捕中过程中要注重选役和捕限。州县

缉拿逃犯依靠的主要执行人员就是捕役。捕役在“各

衙内最为卑贱，充斯役者大率皆系穷极无聊之辈”，

在缉捕过程中常有需索事主、纵逃殃民、妄拿平民、

凌囚罪囚、嘱囚诬扳等行为，因此选役的得当与否直

接决定了缉捕的效果。道光年间，东抚奏解役曹大贞

等疏脱绞犯王年子一案中，济阳县前后两任知县“于

解审接递绞犯并不慎选妥役押解，以致长解李楷先行

回县，短解胆敢中途雇替，一人长解一人押犯致王年

子得以乘间脱逃。”［4］即系选役不当导致的缉捕失

败。此外还要注重追捕时限。按例：“在伍兵丁脱逃，

该营应立即通移各标协营一体查拿，定限一百日”［5］

如系追捕脱逃人犯，则根据逃犯的不同予以相应的限

期。凡监犯越狱，如狱卒果系依法看守，一时疏忽，

偶致脱状并无贿纵情弊，给限一百日，限内能自捕得，

准其依律免罪。解审斩绞重犯逃脱，偶致疏脱，……

本官另选干役，押同原解之亲属，酌限一年。命案凶

犯在逃，承缉官初参扣限六个月，限一年内缉拿，其

［1］［清］吴坤修等编撰，郭成伟主编：《大清律例

根原》卷 46《兵律军政下》，第 2 册，第 737 页。

［2］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兵部左侍郎吴达礼题

高冬隐匿逃人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71 页。

［3］《治浙成规》卷 6，臬政·酌定缉捕事宜，官箴

书集成。

［4］［清］祝庆棋等编：《刑案汇览三编（四）》，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194-2195 页。

［5］薛允升撰，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存疑点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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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各项人犯脱逃无获，照命盗等案之例以四个月、六

个月起限查参，限年勒限。［1］

最后，缉捕后的处理方式大致分为：就地审拟、

移解审拟、审明即行正法。一些逃犯在拿获之后，

不需递回犯罪地或原配所，而是由拿获地方监禁、

审断。如军流人犯在配脱逃，拿获州县需要一面收

禁，一面关查配所，查明逃后有无为匪情形和脱逃

的次数，然后依法定拟，将应行改调之处申详督抚，

咨部核覆之后开始起解，这是为了免除往返咨提之

烦。拿获的逃犯如果案在别处，或事涉多方，或案

件仍需研讯，则移往他处定拟。如乾隆三十四年，

四川杀人凶犯叶观星，先因贿差被放后又殴役潜逃，

在江西被缉拿归案，因案在他处故仍需移往四川解

审。只是该案在解审途中，因沣州知州选役不当致

使犯人二次逃脱。［1］再如，地方拿获逃奴案件，

依律需详报督抚，于批文内限定日期将逃人、窝主

并家产、人口、邻佑移往兵部督捕衙门审问，再转

咨刑部问拟，州县并不参与审拟。审明即行正法则

是对于无可饶恕的重大恶极的犯罪人，免去递解之

繁，由缉获之地，一面奏闻，一面正法。例如对于“杀

人盗犯及未杀人之首盗或伤人之伙盗原拟斩枭或斩

决者”越狱脱逃被获，则于拿获地方立斩或枭示。

对于免死发遣盗犯，已属法外开恩，又在配无故脱

逃逾五日者，拿获请旨即行正法。［2］对于军营兵

丁脱逃，为了以儆效尤，同时避免再次脱逃，依法“擒

获后不必解赴军营，立刻在缉拿之处审明正法。”［3］

地方上除了对自己辖区内的逃亡承缉外，对于藏

匿本境的逃犯亦有协缉义务。雍正四年上谕定例：“交

界地方失事，探实赃盗之处，无论隔县、隔府、隔省，

一面差役执持印票即行密拿，一面移文关会，拿获之

后，仍报明该管地方官，添差移解。各有司须协力稽

查，使奸无可潜藏，以副息盗安民之意”［4］。对于

脱逃要犯，案发地应将该犯年貌、籍贯、有无须痣

详细开明，行文通缉。其他州县在文到之日差捕认

缉，并填写印票分给各乡总甲访查。如果毫无踪迹，

年底取结转详咨部。尤其是对于逃回原籍之军流重

犯，本籍地方官在咨缉文到之日，应立即传该犯亲属、

邻佑人等逐一审问，如果确未逃回，将详情咨送刑

部及配所省份存案，仍不时侦缉。

2．中央下诏督缉逃犯

清代虽然运用律例、条例、则例、章程、省例

等法规织就了一张缉捕之网，然而网络上每个节点

及节点之间的连接可能或有松散或有断裂，因此需

要中央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监督与严饬以保障缉

捕的有效运行。皇帝下诏督缉主要有以下情形：

其一，皇帝发现地方捕务废弛或存在缉捕隐患

等情形时，整顿捕务。乾隆三十八年，滇省捕务松

弛，承缉军营逃兵尚有一半未获，乾隆帝大为不满，

“此等兵丁调派随征辄敢在军营借机脱逃，情甚可

恶……屡经降旨、令该省督抚等严密查拏。乃至今

核计未获名数，尚有如许之多。此必系地方文武员

弁，因事属已往视为不急之务，遂不加意侦捕，而

该督抚又全不以为意，不知督饬所属上紧缉拿，致

各逃兵得以淹时漏网。”遂传旨严行申斥责任官员

彰宝、李湖，“著将此事再行予限一年，令其严饬

所属即速设法访捕克期务获，若再仍前玩忽复致逾

限、未能全获不但承缉各员应严参惩治，定从重议

处。该督等慎勿始终疎懈，自干咎戾。”［5］

其二，皇帝对于严重威胁政治安全的逃亡案件

进行督缉。旗下逃亡奴仆是八旗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和劳役的承担者，而八旗是王朝的立国之本，是推

进统一战争必须依赖的力量，因此逃奴问题关乎政

治安定，被统治者视为“第一要务”，屡屡下诏督缉。

顺治六年因“各旗所报逃人几无虚日，而获着少”

皇帝下旨严缉：“向来申严隐匿逃人之法……今俱

逃尽……其邻佑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

为连坐。”甚至对于捕逃持反对意见的官员还下诏

斥责“尔等之意，欲使满洲家人尽皆逃亡，使满洲

失其所业乎？嗣后当各改心异虑，为国为君……若

更持二志，行私自便，尔等事发，绝不尔贷”［1］［6］

其三，特旨传谕地方缉捕、免缉重大脱逃案犯。

如雍正二年，御史董起弼因罪被本旗拘管，该旗都

［1］《条例约编》卷 67，“则例”乾隆癸丑夏镌，安

徽臬署藏版。

［2］《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43，雍正四年四月，中华

书局 1985 年版，第 629 页。

［3］《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928，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上，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80 页。

［4］《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41，雍正四年二月，中华

书局 1985 年版，第 605 页。

［5］《 高 宗 纯 皇 帝 实 录》 卷 之 九 百 二 十 七， 乾 隆

三十八年二月下，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65 页。

［6］《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六，顺治十一年九月已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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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纵令潜逃，雍正帝对其侵盗钱粮又脱逃的行为甚

为恼怒，遂特旨“下令直省，务将董起弼严查拿获”［1］

乾隆四十二年，伊勒图奏：挖铅遣犯裴老五、刘三

魁，潜逃数月虽经严饬查拿仍未拿获。乾隆发布上

谕认为：此等遣犯在配脱逃，自系潜回原籍或沿途

逗留，并不难获，而“各省督抚于此等查拿遣犯，

全然不以为事”。所谓派役严缉者，亦不过于空言

塞责，毫无实际。便“传谕各督抚，即行查明此等

脱逃遣犯，共有若干。务宜严饬所属，选派兵役，

实力严缉，毋得视为海捕具文。仍将有无弋获之处，

附便覆奏。”［2］

（三）缉捕的责任主体及相应奖惩

1．州县文武官员

清代延续了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司法与行政合

一制度，地方州县行政长官不仅掌管行政事务，同

时兼集侦查，缉捕，审判的司法大权于一体。其下

的州判、县丞、主薄作为佐贰官“凡缉逃捕盗、巡

查私贩、领解钱粮等项是其职也”［3］吏目、典史、

巡检是具体负责缉捕逃犯的国家经制官吏，作为承

缉官“掌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对于境内失于稽查

的逃犯和州县官负类似的责任。此外，各州县亦有

把总、千总等武职设置，负责治安、协缉、解犯等

职“定制各州县设有堆房，各站设有营汛，有护解

人犯及缉捕要案之责，功令至为严切。”［4］州县

文武官员如果缉捕逃犯有功，则会给予记功、议叙、

送部引见、晋升官职等奖励。如果缉捕不利，则视

情形给予罚俸、降级、革职等处罚。为更好说明文

武官员捕逃的奖惩及变化情况，制表如下：

［1］《雍正上谕内阁》卷二十五，“雍正二年十月上谕二十三道”，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43，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971 页。

［3］［清］于成龙：《于清端公政书》“严饬佐贰搜理词颂橄”，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3 辑。

［4］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264 页所引档案。

［5］说明：其一，资料来源：编号 1-10（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129）、12（同上书卷 127）13（同上书卷 134）、14-18（同

上书卷 130）、11、19《大清会典事例卷 630·兵部·八旗处分则例》。其二，由于时间跨度大，具体奖励繁琐，为节省篇幅，

用数字、符合代替。箭头前的数字表示拿获名数，箭头后的数字表示记录数或加级数。如：记录栏 12 → 1，表示拿获 12 名

记录一次，加级栏≥ 3 → 2，表示拿获三名以上记录两次。

表 1  文武官员捕逃奖励表［5］

编
号

时间 官员行为 记功
议叙

送部引见 晋升官职
记录 加级

1
顺治九年

州县官、卫千总并都司、守备、游击查解逃人
12 → 1
24 → 2

16 → 1
20 →不论俸满 

即升

2 知府、参将、副将所属查解逃人
120 → 1
240 → 2

360 → 1

3 督、抚、按及各道查解逃人
查其报解多
寡之数议功

4 顺治十三年

州县官、卫千总、守备、都司查解逃人 10 → 1
20 →不论俸满 

即升

直隶州、知府、参将、游击所属查解逃人 20 → 1
40 →不论俸满 

即升

道员所属查解逃人 30 → 1
60 →不论俸满 

即升

巡抚、总兵所属查解逃人 50 → 1
100 → 1
200 → 2

总督所属查解逃人 100 → 1
200 → 1
400 → 2

5 顺治十五年

州县、同知、吏目、典史等官查解逃人 15 → 1
30 →不论俸满 

即升

知府、不属府辖之州、盐运分司所属查解逃人 30 → 1
60 →不论俸满 

即升

道员、盐运司运使所属查解逃人 45 → 1
90 →不论俸满 

即升

巡抚所属查解逃人 75 → 1
≥ 150 → 1

300 → 2

总督所属查解逃人 150 → 1
300 → 1
60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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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时间 官员行为 记功
议叙

送部引见 晋升官职
记录 加级

6 康熙二年 巡抚所属地方查解逃人 200 → 1
400 → 1; 多者
照数记册加级

7 康熙十年 道员及管卫所掌印都司查解逃人 90 → 2

8 康熙二十一年 滇黔土司，无论逃人逃兵、逆属旧人，拿解
60 → 1; 多者照

数递加

9 康熙十四年 逃犯在缉拿之间，前官全未拿获，接任官全获者 不论俸次即升

10 康熙二十五年

州县等文武各官查解逃人
15 → 1
30 → 1

不论俸满即升
之例，俱停止知府与直隶州、知州等文武各官查解逃人

30 → 1
60 → 2

巡抚所属地方查解逃人 200 → 1 400 → 1

11 康熙三十七年 步军校、副尉督率等所属拿获逃人 40 → 1

12 雍正四年

盗犯越狱及中途脱逃并从遣所逃回，或从部发遣在途
脱逃之盗犯，地方官拿获

1 → 2
2 → 2

3 → 1
≥ 3 → 2

减等盗犯，从遣所逃回，与不严加肘锁、少差兵役，
致盗犯中途脱逃者，有能将别省越狱脱逃之犯拿获

1 → 2
2 → 2

13 雍正七年
文武正杂等官有能拿获邻境越

狱重犯

一月内拿获者 1 → 1 1 → 1

一月外拿获者

14 雍正十三年

地方官并营弁武职拿获邻境逃犯，如系军流罪犯，拿
获单身脱逃者及携带妻子脱逃之犯，全获者

1 → 1 1 → 1

地方官并营弁武职拿获脱逃徒者 2 → 1

15 乾隆十六年 接缉、再接缉之员，拿获邻境逃遣人犯多名 奏请引见

16 乾隆三十三年
文武正杂等官有能拿获邻境越

狱逃犯

系军流罪犯 1 → 1

系徒罪人犯 2 → 1

17 乾隆三十六年 接缉、再接缉之员，如有 拿获邻境逃遣多名
准其一体，
奏请引见

18 乾隆四十九年 年终汇奏案内，拿获邻省及本省逃徒及贼匪逃人
≥ 5 → 2

3 或 4 → 1

19 道光二年 武职各官拿获邻境脱逃
系寻常遣犯 1 → 2

系例应正法之遣犯 1 → 1

表 2  文武官员捕逃惩罚表［1］

编号 时间 官员行为 罚俸 / 月
降级 革职

降级调用 降级留任 革职留任 革职

1 顺治九年
州县官所属地方隐匿逃人者

1 → 1
12 → 12

13 → 1

知府所属地方隐匿逃人者
10 → 1

120 → 1
130 → 1

2 顺治十一年

州县官所属地方隐匿逃人者 1 →革职

知府所属州县内，有一官因失察逃人革职者 1 → 1

道员所属官员因失察逃人革职者 1 → 9

道员所属官员因失察逃人革职者 1 → 6

3 顺治十五年

州县官所属地方查解逃人十五名后，属官有因逃人革职者 1 →革职

知府、直隶州所属查解三十名之后，有属员因失察逃人革职者 1 → 12 3 → 2 2 → 1

巡抚所属地方，有因隐匿逃人员革职者 1-4 → 9 5 → 1

4 顺治十五年 勒限查解逃人，接管官过限不报 1 → 6

［1］说明：其一，资料来源：1-2（《清世祖实录》卷之 65、66、90）；3-5（《清圣祖实录》卷 2、11）；6、12、

16、17、20-2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兵部·八旗处分则例》）；7-1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 134）；13-15、18-19（《读

例存疑》卷 46）。其二，由于时间跨度大，条款众多，为节省篇幅，用数字、符号代替。箭头前的数字表示失察或未获逃亡名数，

箭头后的数字表示罚俸月数或降级数。如：罚俸栏 1 → 12，表示拿获 1 名罚俸一年，降级调用栏 13 → 1，表示失察十三名降

一级调用；降级留任栏 2 → 1，表示失察二名降一级留任。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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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时间 官员行为 罚俸 / 月
降级 革职

降级调用 降级留任 革职留任 革职

5 康熙十年

凡知州、知县、吏目、典史、卫所守备、千总等官失察逃人 1 →革职

直隶州知州所属，有失察逃人革职者 1 → 2

巡抚所属，有失察逃人革职者 1-4 → 9 5 → 1

滇黔土司失察逃人 1 → 1

6 康熙十二年 兵丁逃走，该管佐领、骁骑校

不于限内投递逃牌 1 → 1

遗漏逃牌 1 → 1

遗漏逃牌 1 → 1

7 康熙十四年

斩绞重犯越狱，该管狱各官，非系亲身在任越狱者，初参免处分，
限一年督缉，仍逾限未获

1-2 → 6
3-4 → 12

5-6 → 17-
8 → 2

笞杖徒流等犯越狱，该管官因公出境，初参免处分，限一年督缉，
仍逾限未获

1-2 → 3
3-4 → 6

5-6 → 12
7-8 → 1

顺康年间，如果解役疏脱逃人，则加重拟定流徙。

其三，故纵之责，故纵有受财与不受财之分。

凡监犯越狱，狱卒究明贿纵属实，即照所纵囚犯全

科；如未受赃，系徇情松放狱具，或托故擅离，或

请人代守，防范疏懈致囚乘间逃脱者，亦照故纵律

与囚同罪，至死减一等。若狱官纵逃重犯，查系禁

役贿纵、故纵，则不论名数多寡，俱发往军台效力。

在解审重犯途中，若解役在途开放锁镣以致脱逃，

究明贿纵属实，即照所纵囚罪全科；或者虽未受财，

但有“违例雇替，托故潜回，无故先后散行，止任

一人押解”等情形以致脱逃者，亦照故纵律与囚同

罪，至死减一等发落。此外，在解审旗下逃奴途中，

如受贿故纵逃人及窝家，则责四十板，流徙远边。［3］

其四，其他违例之责。如果差役、狱卒存在诬告、

违例雇觅代替等违法行为，将招致更为严厉的惩罚。

如在解审逃人途中，若解役不亲身押解而私自雇请

代解，致使逃人疏脱，即将正身解役流徙；代解之

人责四十板。若解役还伙同逃人沿途抢夺，扰害邻

庄，将解役并逃人照光棍例治罪。［4］在管理罪囚时，

如果狱卒实施与囚金刃及毒药等他物，致囚在逃或

于狱中伤人、自伤，则将狱卒杖六十、徒一年，如

［1］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三十五“刑律

捕亡”，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51 页。

［2］薛允升撰，胡星桥、邓又天：《读例存疑点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93 页。

［3］［清］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康熙朝）》卷

一百七督捕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72 辑）》，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2 年版，第 5363 页。

［4］同上注，第 5363 页。

2．狱卒、差役

捕役和解役是清代缉捕逃亡的具体执行者，他

们隶属贱类，子孙三代不得入仕，仕途无望使得大

多数差役汲汲于蝇营之中，豢贼分肥、需索事主、

受赃纵逃、妄扳良民，为害一方。但由于国家权力

难以有效延伸至基层，州县人手不足，这些差役往

往成为地方权力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清代对于

差役在捕逃过程中的法律责任，规定的既细密又严

厉，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推故不行之责。《捕亡》律中的“应捕

人追捕罪人”是对差役等“应捕人”缉捕行为和违

法惩处的通例，捕逃亦照此例。“凡（在官）应捕

人承差追捕罪人，而推故不行，若知罪人所在而不

即捕者，减罪人（所犯）罪一等，仍戴罪限三十日内，

限内能捕得及罪人或死或首，皆免其罪，其非（专充）

应捕人，临时差遣者（或推故不行，或知而不捕），

各减应捕人罪一等。”

其二，疏脱之责。清律规定：“凡狱卒不觉失囚，

减囚罪二等，若囚自内反狱在逃，又减（不觉罪）

二等。司狱官减狱卒罪三等，提牢官不曾点视以致

失囚（反逃）者，与狱官同罪。”［1］若在解审途中，

解役“依法管解，偶致疏脱，除短解兵役减二等治

罪外，将长解二名暂行监禁，勒限缉捕，限内拿获

则减二等拟徒，不能拿获则照逃犯本罪减一等问拟

满流。”乾隆二十七年上谕定例：解审新疆发遣人

犯，如系依法管解，偶致疏脱，将该解役暂行监禁

一年。限满捕得者，各减逃犯本罪二等；限满无获，

各减一等发落。差役疏脱寻常遣犯脱逃，则将押解

人等杖八十，再加枷号一个月。疏脱军流、徒犯，

处杖六十［2］。比较特殊的是在“逃人法”厉行的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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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致囚反狱而逃，处绞监候。［1］

当然，如果奉差得当，亦会有赏差、赏银的激

励措施。有的州县为了鼓励差役缉捕，制定“养捕

比捕章程”：“捕役缉获逃军逃流一名，记功两次，

赏差两次；缉获逃徒一名，记功一次，赏差一次。”［2］

巡役获逃一名，入薄记功，准免责一次，一年之内

获五名者，岁终计算，赏钱三千文以奖勤慎，或至

十名者，拔充此年役头。［3］

3．保甲等民间组织

保甲和团练是民间应官差调、催征赋税、缉贼

捕亡、弭盗安民的地方自治组织，清廷设立保甲制

之初的目的就是缉捕逃亡。顺治元年清廷下诏“各

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

凡遇逃人奸究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

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解部。若一家隐匿，

其邻佑、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4］

可见，除了官僚体系内部的动员，清代还试图将保

甲制下的每一个民众都纳入缉捕的运作中。

清律严惩邻佑保甲知情藏匿逃亡犯罪人的有害

缉捕行为，尤其是清初严逃人之禁，对于邻保不行

举首的处分极重。“（一家）隐匿满洲逃人，不行

举首，或被旁人讦告，或察获或地方官察出，即将

隐匿之人及邻佑九家、甲长、乡约人等，提送刑部。

其邻佑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远边”如

果乡约邻佑能积极参与缉捕，出首窝家，则“将隐

匿家资赏给三分之一”［5］

对于兵丁已承调遣而私逃还家，原籍及他所里

长知而不首者，杖一百。［6］乾隆二十八年进一步规

定：军、流人犯逃回原籍，本籍地方官在咨请缉拿文

书后，要立即传唤逃犯的邻佑，询问逃犯的情况，如

果没有逃回，即“确实供结，咨送刑部及配所省分存

案，仍令邻保不时侦缉。”邻保一旦发现，应立即报

官，如果容留不首，即将房主、邻保照“知情藏匿罪

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即使未容留，知而不举者，

亦杖一百。［7］嘉庆二十四年规定，对于军遣徒流等犯，

罪止逃亡，主守之项保仍照前例治罪。其逃后滋事，

失察之乡保等，杖一百，每一名加一等。［8］

如果保甲、团练积极配合缉捕，官府亦会给予

告捕赏、告获赏、捕获赏等物质奖励。如《治浙台规》

中规定：牌甲“拿获脱逃斩绞重犯赏银十两；军流

一名，赏银五两；徒罪以下，每名赏银二两”。

恫之以威刑，诱之以厚赏，清廷以此将缉捕之

网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触角。

（四）逃亡犯罪后的自首与制裁

1．旗下家奴逃亡的惩治与投首

清代对于逃奴的处罚规定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清入关前，是处刑最为残酷野蛮的阶段。这一时

期的逃奴以女真战败部落下层，蒙古、朝鲜、辽东的

战争俘虏为主，将凡试图逃离本部落的都视为逃人，

擒获一律处死，甚至是仅有逃亡迹象的也视为逃人。［9］

《满文老档》记载，“夹山河村二十户汉民耕地荒置，

所喂猪犬皆已宰杀，有逃跑迹象，金兵遂将二十户村

民全部捉拿，定为逃人”［10］。皇太极即位后，为了

缓和矛盾，稍宽逃人的认定：“嗣后惟已在逃而被缉

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11］

清入关后的顺康年间，此时的处刑虽比之入关

［1］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三十六“刑律断狱上”，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68 页。

［2］［清］何耿绳：《学治一得编》卷九“养捕比捕章程”官箴书集成本。

［3］［清］潘酌灿：《未信编》卷四“刑名下”官箴书集成本。

［4］《清世祖实录》卷七，顺治元年八月丙辰，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5］《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顺治三年五月庚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6］刘海年、杨一凡主编，郑秦、田涛点校：《巾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丙编·第一册，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8-269 页。

［7］［清］吕坤修等：《大清律例根原》，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85 页。

［8］同上注，第 1703-1704 页。

［9］［清］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康熙朝）》卷一百七督捕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72 辑）》，台北：文海

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2 年版，第 5312 页。

［10］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389 页。

［11］《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甲戌，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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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稍轻，但因其所涉逃奴剧增，实施范围由关外扩

大到全国，因而影响最巨。顺治元年甫一入关，清

廷即三次下诏规制逃人，拟定窝藏者置重刑，邻佑、

甲长、官员从重治罪。顺治三年“兵部议定条例”

及“隐匿满洲逃亡新旧家人”条规定：逃人捕获鞭

一百，归还原主，且遇赦不赦。窝者正法、其邻佑

九家、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徙远边。顺治皇帝

亲政后，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之间就逃人问题斗争

剧烈，处刑也时有反复。顺治九年定“逃人一次拿

获者，本人鞭一百归还原主，二次拿获者，本人正

法”“隐匿之人免死，并家产给予逃人之主。”十

年更定“逃人至三次者正法”而“窝家正法，家产

没官”［1］十三年在原罚上又增加黥面之刑，窝家免

死。十八年复命“逃人犯至三四次者处绞，不必候

秋后”［2］。康熙朝之后，八旗贵族从庄园奴隶主变

成了封建地主，雇佣租佃关系取代依附农奴关系，

旗人不再依赖奴隶维持生计，因而对逃人的处刑步

入缓和，不仅提高了逃犯的刑事责任年龄，废除了

带有侮辱性质的刺字之法，还允许逃奴存留养亲。

为了鼓励逃人自首，康熙十三年规定“凡旗下家

人初次逃走，一年内投回者，免罪；一年以外投回者，

鞭六十。二次逃走，六个月内投回者，免罪；六个月

以外投回者，鞭八十。三次逃走，三个月内投回者，

免罪。三个月以外投回者，鞭一百，免其刺字。”对

于数人共同逃亡的，“数人同逃后、内一二人投回，

余犯，均照逃人自回例免罪”［3］康熙二十五年，规

定“三次逃人，不必交与刑部正法，停其具题。即交

户部给宁古塔穷兵为奴。”使得因逃亡而处死的人大

大减少。康熙三十四年，将督捕逃人事务“归并刑部

审理。”直至清末未再实质性修改，此后，有关逃奴

处刑的规定，虽见诸于册，却名存实亡。

2．兵丁逃亡的惩治与投首

首先，清律将兵丁逃亡的处刑分为“已承调遣从

军征讨”的战时逃亡和“事毕军还，不同振旅而先归”

的普通逃亡。战时逃亡有伤士气，严重损害军纪，处

刑较普通逃亡为重。“凡初犯即杖一百，仍发从军；

再犯，绞监候。若为征战结束的先归则减在逃五等。”

雍乾时期，清廷对外作战频繁，为保障战争顺利遂加

大对逃兵的处罚，雍正十一年定例：“随征兵丁自军

前逃回者，拟绞监候”乾隆二十年，又钦奉谕旨两道

并纂为例“随征兵丁自军前逃回者，拟斩立决，其跟

役有偷盗马匹、军器及衣服、银两潜逃者，亦拟斩立

决，并令步军统领及沿途各督抚严行缉拿，获日即于

本地正法。”［4］与律文相比，随征兵丁初次逃回即

拟绞已属加重，而乾隆朝又进一步加重为斩，可见，

对逃兵的处刑已至无以复加之严。

乾隆五十三年，省并随征兵丁、余丁自军营脱

逃投首例，规定：“其在军务未竣以前投首者，发

往乌鲁木齐等处给种地兵丁为奴，若再脱逃拿获，

即行正法。若在军务告成以后投首者，即照随征兵

丁脱逃例拟斩立决。至跟随之余丁其有投首，亦照

兵丁投首，按军务已、未告竣分别问拟。……若在

配复逃，请旨即行正法。”［5］嘉道时期，逃兵投首

处刑的宽严，常因战争需要而多次变化，其发遣地

也由于新疆、云贵等接收地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而

调整，至同治九年定为“将军务未竣以前兵丁投首，

改发各省驻防，给官兵为奴，如在配复逃、用重枷

枷号三个月，杖责管束；余丁无论军务已、未告竣，

被获俱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枷号三个月。”［6］

其次，根据兵丁戍守地的不同，区分京内、京

外、新疆。乾隆五年的《钦定大清律例》中规定：“若

在京军人逃者，初犯，杖九十；各处守御城池军人

逃者，初犯，杖八十；俱发充边。再犯，不问京、

外并杖一百，俱发边远充军。三犯者，绞监候。”［7］

可见，同为平时戍守，因京城为首重之地，其逃兵

处刑较京外各处守御兵丁更重。乾隆二十年，清廷

平定准噶尔，彻底将新疆置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开始在伊犁、叶尔羌等地驻防、屯田，逃兵问题也

随之出现。乾隆二十八年，上谕称：“新疆驻守攸

［1］《清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刑考一》，浙江古籍

出版社 2000 年，第 6601 页。

［2］［清］伊桑阿等：《大清会典（康熙朝）》卷

一百七督捕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72 辑）》，文

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2 年版，第 5312-5313 页。

［3］同上注，第 5343 页。

［4］［清］吴坤修等编撰，郭成伟主编：《大清律

例根原》卷 46《兵律军政下》第 2 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32 页。

［5］同上注，第 734-735 页。

［6］同上注，第 740 页。

［7］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郑秦、田涛点校：《巾

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丙编·第一册，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68-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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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伊犁等处换防、种地兵丁逃回若仅照营兵例革

责，不足以示儆，遂令刑部议定新疆驻防兵丁脱逃

处罚条例。”［1］乾隆三十一年，皇帝再次重申伊

犁驻防非内地可比，立法必须从严“嗣后驻防伊犁

兵丁内，如有逃避者，一经拿获，即行正法，不必

拟以发遣”［2］乾隆三十三年，增加伊犁等处逃兵

投首的规定“派往伊犁等处换防、种地之满汉各项

兵丁，初次犯逃自行投回者，枷号三个月，满日鞭

责，交该管官严行管束。如被拿获。用重枷枷号五

个月，痛加责惩、折磨差使。若逃走二次，自行投

首，应俱用重枷枷号五个月，痛加责惩、折磨差使，

如被拿获，即行正法”［3］

最后，兵丁因属八旗和绿营不同，其处刑亦不

同。为实现对全国各地的控制，清廷在各地设立汉人

为主的绿营，同时将八旗兵丁派驻各地，对绿营加以

监视和控制，从而形成威慑，因此，清朝皇帝非常重

视八旗驻防，不断修改完善。乾隆二十四年，奏准驻

防旗人逃走例：“各省驻防兵丁初次脱逃，鞭一百，

枷号一月，著当苦差；半年后果能安分，仍准披甲

当差。二次逃走，即发黑龙江等处折磨差使。”道光

五年删改为“旗人初次逃走投回者，免罪；被获者，

鞭一百。二次逃走者，销档为民，听其自谋生理。”

而对于众多汉族绿营兵丁，则因“非我族类，其心必

异”的思想作祟，不仅加意提防，对其逃亡处刑也更

重。乾隆二十八年定：“京外在伍绿旗兵脱逃，俱杖

一百，枷号一月，不准入伍”三十三年又增加投首例

“其有自知畏悔于限内投回者，杖一百，枷号一个月，

不准入伍。若被缉获及逾限投回者，除枷责、不准入

伍外，俱照例刺字”相比之下，旗兵初次投首即可免

罪，而营兵即使投首仍有枷号杖责之罚，其中亦可窥

见满汉同罪之异罚。

3．罪犯逃亡的惩治与投首

清代罪犯逃亡的处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狱

囚脱监及反狱在逃”，即罪犯被囚禁而脱监及解脱

自带锁扭而越狱；另一类是针对被处徒流、迁徙、

充军的罪犯，已到配所而于所役限内逃亡的“徒流

人逃”。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徒流人犯不是在

监狱羁押时脱逃，而是在途或在配途中脱逃，相较

而言，罪犯迁徙途中管理难度较大，罪犯更易脱逃，

因而其处刑也更重。

对于被羁押的罪犯越狱，依据其是趁狱卒疏懈，

潜行逃脱还是使用凶暴手段的“反狱”而有不同。

律文规定：“凡犯罪被囚禁而脱监，及解脱自带锁

扭，越狱在逃者，各于本罪上加二等。若罪囚系使

用暴力，反狱在逃者，无论犯人原罪轻重，皆斩监

候”［4］如果越狱过程中还打伤禁役则拟斩枭示。

其下条例又根据原犯罪行不同，进一步细化。雍

正三年议定，如果罪囚系杀人盗犯及未杀伤人之伙盗，

原拟斩枭或免死发遣者，因其原罪重大，或原判已属

宽宥，又越狱脱逃被捕获，则径行于捕获地方斩决。［5］

如罪囚系斩、绞、徒、流重犯，穿穴踰墙，乘禁卒人

一时疏懈，潜行越狱，则“原拟斩、绞立决，即行正

法，监候者，改为立决；原拟军流加等改发者，为首

改拟绞监候，为从者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原犯徒罪

加等问拟者，为首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为从实发烟

瘴充军。”如果这些逃犯同时还有纠结伙党或预谋情

事，则进一步加重。无论原犯斩、绞俱改为立决。军

流加二等调发者，改为绞监候，依其首从，秋审时入

或实或缓。原犯徒罪加二等问拟者，为首改为拟绞监

候，为从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6］。

对于犯罪后经过判决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又不在监

狱羁押的徒、流、遣犯，《大清律例》中规定“（逃

者）一日笞五十，每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仍发

配所。其徒囚照依原犯该徒年分从新拘役，役过月日

并不准理。若官司起发已经断决，徒流、迁徙、充军

囚徒，未到配所，中途在逃者其计日论。”其下条例

又进一步规定：徒犯在配所脱逃被捕获，仍照律治罪，

中途脱逃被获者，各于本罪上递加一等，至准徒五年

者，改为杖一百，流二千里；流罪人犯在途在配脱逃，

仍按原籍计程加五百里发配，至流三千里者及免死减

等流犯，改为发配附近或近边充军；充军常犯在途或

［1］《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683，乾隆二十八年三月下，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45 页。

［2］［清］吴坤修等撰，郭成伟主编：《大清律例根原》

卷 46《兵律军政下》第 2 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733 页。

［3］［清］薛允升撰，胡星桥、邓又天：《读例存疑点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7 页。

［4］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三十五“刑律捕亡”

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44 页

［5］薛允升撰，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存疑点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78 页。

［6］同上注，第 7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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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脱逃，依本犯近边、边远、极边足四千里者，各

以次递加调发，每逃走一次，加枷号一月，至极边烟

瘴脱逃者，改发新疆酌拨种地当差，免死减等军犯，

照常犯再加一等，每逃走一次，加枷号两月。

可见，在途、在配脱逃的处罚方式主要是计次、

计程加等改发，律文中虽然区分了“在配所逃亡”和“未

到配所的中途逃亡”，但在量刑上除了徒犯所不同外，

其余各罪均将中途脱逃照在配所限内逃亡例论之。

四、清代逃亡犯罪的治理特点

（一）注重追求制度实效

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中国传统法律致力于恢复

因犯罪或其他违法行为遭到破坏的秩序，而较不看重

个体正义的实现，因此传统的官吏在搜集证据、查明

案情、缉捕罪嫌等方面具有强烈的主动出击精神。基

于这样一种法律理念，清代国家为实现对犯罪的追诉

捕亡权，就必然具有主动性强、追求实效的特征。清

代的惩逃制度就具体地体现了这种特征，表现在：

一是株连广泛、鼓励告发。如前所述，无论是

何种类型的逃亡犯罪，凡出现逃亡的邻佑乡约，要

承受或鞭打或杖责甚至是发配的惩罚，一些不知情

而雇佣逃犯做工的、租赁或卖房给逃犯居住的，甚

至连过往的旅店容留，不论其是否与逃犯有牵连，

都认定为窝藏，给予严厉惩治。这样的规定，虽与

现代“罪责自负”的精神相违背，但在当时可以大

大节约官府的缉捕成本。

二是对捕亡主体的职责规定及处分非常严苛，

上至督抚，下至衙役，对待逃犯丝毫不敢懈怠。官

员失察要问责，领催狱卒疏脱放纵要治罪，其目的

在于促使官吏勤勉尽责，尽早将犯罪分子缉拿归案。

三是捕逃程序简便高效、主体集中。清代捕逃基

本集中于国家经制的捕亡主体，其决定权、执行权往

往集于同一机构，捕逃权力一元化特征明显，这就有

利于捕逃权的高效畅通行使。在捕逃程序上，无论是

中央督缉还是地方协缉，以及自申报到押解的一系列

捕限，都在强烈地驱使着捕亡主体全力缉捕逃犯。

（二）审时度势，轻重有权

针对同一类型的逃亡犯罪，清代在不同的社会

形势下，灵活地调整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从纵

向看，同样是奴隶逃亡，康熙朝的处刑比顺治朝明

显偏轻，这是因为清廷基本完成统一战争后，各地

的反清势力仍然此起彼伏，“逃人法”所引发的民

族矛盾亟待缓和，而此时经济社会日益巩固和发

展为逃人法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尤其是

满洲社会逐渐完成了农奴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的过

渡，其剥削对象由特定的奴隶转变为了广大农民，

因而不再需要“逃人法”来维持对农奴的控制，统

治者也适时地修改法律，适应社会变化。

从横向上看，不同地域下的逃亡惩治也有所分

别，尤其是涉及到边疆的逃兵及逃犯问题，一直被

皇帝格外强调，这些地方要么处于护卫国土的边境

第一线，要么属于新开辟的领土，要么处于管理因

素复杂的民族融合聚居地，其安定有序对国家来说

至关重要，因此审时度势地加重用刑成为必然。

（三）打击重心随统治任务变化而变化

根据清代对不同类型逃亡犯罪的立法与规制的

集中程度，可以看出在王朝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

不同的打击重心。清初，清廷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保

障内部稳定，推进统一战争。八旗作为国家早期的

政权组织形式和军事的组织形式，最为统治者所依

赖，而在早期农奴制经济下，旗下家奴是八旗物质

财富的创造者，是八旗贵族“劳苦征战”所得的“私

产”，其大量逃亡损害了八旗利益，也就动摇了清

代的“立国之本”，因此，重点打击旗下逃奴，保

障战争的推行，是由当时经济社会状况共同决定的。

到了康熙朝后，满洲社会逐渐完成了农奴制经济向

封建制经济的转型，满汉两种法律文化也在冲突和

对峙中走向融合，“逃人法”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

的特殊产物，几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到了清中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强化，一个

统一的大帝国完全形成，国家也面临着对外开拓和稳

定边疆的任务，因此就格外强调兵丁的整序，利用严

厉的军法惩治兵丁逃亡来保障战争果效，维护国土安

宁，镇压潜在反抗。到了王朝中后期，各地的反抗势

力不断涌现，而另一方面，官僚体制腐败无能，国家

机器运转迟缓，社会秩序遭遇严重挑战，面对这种局

面，清廷必须严厉惩治统治秩序反抗中最为激烈的部

分——罪犯的再次脱逃，来维护王朝权威。

综上所述，清代逃亡犯罪治理体现了清代灵活

的刑事政策，其重心变化与法律调整之际的特定社

会环境密不可分，是决策意志因时而变的典范。


